
长春市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本金
监督管理办法

（2012年 11月 15日长春市人民政府令第 40号公布  

2020年 10月 21日市政府令第 82号修改 自 2013年 1月 1

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加强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本金的监督管理，进

一步规范房地产开发行为，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根据

《长春市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结合本市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城市规划区内国有土地上房地产开发项目

（含旧城区改造项目、棚户区改造项目、危旧房改造项目、

保障性住房项目、经济适用房项目等）资本金的监督管理，

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房地产开发项目资本金（以下简称

项目资本金）是指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总投资中，由房地产开

发企业(以下简称开发企业)按照项目总投资的一定比例专户

储存，专项用于该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自有货币资金。

第四条 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部门负责本市项目资本

金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机构（以下简称管理机构）负责

项目资本金的日常管理工作。

市发展和改革、规划和自然资源、建设等有关部门应当

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做好项目资本金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五条 项目资本金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不得挪

作他用。

第六条 开发企业应当选定项目资本金专户存储银行，

并作为项目资本金的监管银行。

开发企业应当与管理机构和监管银行签订项目资本金

三方监管协议。

第七条 项目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不得低于百分

之二十。

房地产开发项目扩大投资规模时，应当及时补充项目资

本金。

第八条 分期实施的房地产开发项目，其项目资本金可

按项目分期实施情况分期核定和缴存。

第九条 缴存项目资本金，应当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 开发企业持项目计划批准文件和工程合同，向管

理机构申请核定项目资本金缴存数额；



(二) 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完

成项目资本金的核定，并出具《项目资本金缴存通知单》；

(三) 开发企业持《项目资本金缴存通知单》，到监管银

行足额缴存项目资本金；

(四) 项目资本金存储后，监管银行应当向开发企业出

具《项目资本金足额存储证明》。

第十条 开发企业凭监管银行出具的《项目资本金足额

存储证明》，到市建设主管部门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

第十一条 开发企业应当根据该房地产开发项目工程建

设进度，分阶段申请使用项目资本金：

（一）建设工程基础完成后，可使用项目资本金总额的

百分之六十；

（二）达到下列工程建设进度的，可使用项目资本金总

额的百分之九十：

1、三层以下（含三层）的，完成基础和结构工程；

2、四层以上（含四层）有地下室工程的，完成基础和

首层结构工程；无地下室工程的，完成基础和四层结构工程。

（三）建设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后，可使用剩余的项目资

本金和项目资本金的全部利息。



第十二条 开发企业申请使用项目资本金时，应当向管

理机构提交下列资料：

（一）项目资本金使用申请；

（二）经备案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

（三）监理单位出具的工程建设进度证明。

完成建设工程质量竣工验收的，应当提交其证明材料。

第十三条 管理机构应当自收到项目资本金使用申请之

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对符合条件的，出具同意使用

证明，监管银行据此拨付。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核准使用，

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四条 房地产开发项目依法转让的，受让方应当按

照本办法的规定足额缴存项目资本金。

转让方在受让方按照本办法规定存储相应数额项目资

本金后，方可调出项目资本金余额。

第十五条 开发企业应当将项目资本金缴存、使用情况

及时记入《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并定期向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六条 监管银行违反本办法规定或者违反项目资本

金监管协议，擅自拨付项目资本金的，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七条 市房地产主管部门及其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在

项目资本金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

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3年 1月 1日起施行。


